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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项目名称及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赛轮沈阳拟 26,500 万元购买普利

司通沈阳 100%的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在董

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等情况进行

相关项目建设，但后期可能存在因市场变化、行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的项目建

设未达预期的风险。公司将持续跟踪项目建设及日常运营等过程，并对遇到的问

题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

一、交易概述

2025 年 7 月 14 日，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购买资产的议案》。为

更好地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司赛轮（沈

阳）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轮沈阳”）拟 26,500 万元（若无特别说明，

本公告中的货币单位均为人民币）购买普利司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普利司通中国”）持有的普利司通（沈阳）轮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利

司通沈阳”或“标的公司”）100%的股权。同日，赛轮沈阳与普利司通中国签署

了《股权转让协议》。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普利司通中国

2、法定代表人：赵来红

3、注册资本：34,766.45 万美元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2004 年 10 月 22 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717852526K

7、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淮海中路 98 号 801 室 A

8、主营业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投资管理；汽车零配件批发；汽

车零配件销售；汽车装饰用品销售；润滑油销售；橡胶制品销售；密封件销售；

机动车修理和维护；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销售代理；轮胎销售；互联网销

售；租赁服务等。

9、股东情况：株式会社普利司通持有 100%股权

除本次交易外，普利司通中国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普利司通中国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

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公司名称：普利司通沈阳

2、法定代表人：矢作雅司

3、注册资本：18,318 万美元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5、成立日期：1996 年 3 月 19 日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1066046234952

7、注册地址：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六东路 53 号

8、经营范围：汽车轮胎及其关联产品（斜交轮胎及低性能工业橡胶配件除

外）生产、销售、售后服务、仓储保管（不含危险化学品）及自有房屋租赁；企

业管理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情况：普利司通中国持有 100%股权

普利司通沈阳原先具备年产 170 万条载重子午线轮胎的生产能力。该公司控



股股东普利司通中国基于对相关轮胎业务市场环境变化的判断，于 2024 年作出

终止该公司运营的决议，因此该公司现处于停产状态。该公司目前拥有土地使用

权面积 39.49 万平方米，拥有房屋建筑物/构筑物产权面积 20.07 万平方米。普

利司通沈阳资信状况良好，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二）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 1-6 月（未经审计） 2024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32 14,081.02

净利润 -56,401.93 -47,954.56

2025 年 6 月 30 日（未经审计）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计 35,967.57 92,134.48

负债总计 2,264.54 1,881.53

所有者权益 33,703.03 90,252.95

注：上述 2024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根据普利司通投资资金池业务管理要求，普利司通沈阳将相关货币资金划入

普利司通投资资金池账户，该部分资金截至 2024 年末的余额为 55,854.14 万元

（含本金及利息），经各方协商，同意将该部分余额以债务豁免方式进行处理。

由此导致普利司通沈阳 2025 年 1-6 月出现大额亏损，2025 年 6 月 30 日的资产

总计、所有者权益也较 2024 年末余额有所减少。

四、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定价以普利司通沈阳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

90,252.95 万元为定价基础，扣除其他应收款中对普利司通投资资金池的本金及

利息余额 55,854.14 万元后，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价格为 26,500 万元。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自愿、合理的原则，并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与友好谈判，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转让方：普利司通中国

受让方：赛轮沈阳

交易标的：普利司通沈阳 100%股权



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交易价格：26,500 万元

2、交割时间：交割先决条件得到满足后五个营业日内，最迟不晚于 2025 年

9 月 30 日。

3、支付方式及期限：于交割日当日，受让方将通过电汇方式向转让方指定

账户进行足额支付。

4、过渡期安排：

转让方将在交割日后的十个营业日内向受让方交付经转让方指定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阅后的能够反映标的公司自交易基准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日（含当

日）止（“过渡期”）期间的损益的管理报表（“过渡期管理报表”）。

根据过渡期管理报表，除为本次交易之目的按照本协议约定剥离公司债权债

务、移除和拆除及出售相关设备和机器，如果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出现盈利或净资

产增加的，由标的公司享有；如果标的公司出现亏损或净资产减少的，则转让方

应在向受让方交付过渡期管理报表交付之日起的十个营业日内向受让方全额支

付应补偿的现金。

过渡期内，转让方应及时将标的公司的重大不利事件书面通知受让方，受让

方对标的公司享有与转让方同等的知情权。

5、违约责任：

对于受让方或其关联方（包括交割后的公司）及其各自的任何董事、监事、

管理人员或管理机构成员（“受让方受偿人士”）发生或遭受的、因以下各项引

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失，转让方应向受让方受偿人士作出赔偿、为其抗辩并使

其免受损害：（1）转让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任何转让方保证；（2）转让方违反或

不遵守转让方在本协议项下作出或将履行的任何保证、约定或承诺。

对于转让方或其关联方及其各自的任何董事、监事、管理人员或管理机构成

员（“转让方受偿人士”）发生或遭受的、因以下各项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损

失，受让方应向转让方受偿人士作出赔偿、为其抗辩并使其免受损害：（1）受

让方违反本协议项下任何受让方保证；（2）受让方违反或不遵守受让方在本协

议项下作出或将履行的任何保证、约定或承诺。

违约方应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对守约方进行现金补偿或赔偿，如本协议未约

定期限，则违约方应在接到守约方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五个营业日内对守约方进行

现金补偿或赔偿。如违约方和守约方就该等赔偿责任存在争议，在守约方的索赔



主张得到仲裁庭作出的裁决支持的情况下，相关现金补偿或赔偿应由违约方根据

该等仲裁裁决中规定的金额和期限向守约方支付。

6、生效条件：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后于签

署日成立并生效。

六、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调整普利司通沈阳的管理层，并将充分利用该公司

现有的土地、厂房及设备等资产，结合企业发展战略确定具体的建设项目。这将

有助于公司快速增加产能规模，更好的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进一步提升公司竞

争力。本次交易不存在未决的员工安置事项。

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不会对公司年度经营及财

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风险提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公司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等情况进行相关项目建设，但后

期可能存在因市场变化、行业政策调整等因素导致的项目建设未达预期的风险。

公司将持续跟踪项目建设及日常运营等过程，并对遇到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应对

措施。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7 月 15 日


